新时代教育督导新发展

《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学习心得
谢海琼（南宁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2012年，《教育督导条例》的出台明确了督政、督学、评估检测三位一体的督导职能，督导范围扩大到各级各类教育，督导内容覆盖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教育督导在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缩小教育差距、提升教育质量、维护校园安全、处理教育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我认真进行了研读学习，我认为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教育质量的提升，在人民群众对享受优质公平教育的殷殷期盼下，对教育督导加强教育监管、保障教育改革稳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意见》的制定，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强化教育督导，是增强教育督导自身发展动力的有力抓手，对市级改革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一是优化机构设置。《意见》对教育督导机构设置作出了顶层设计，自治区、市、县三级人民政府设置教育督导委员会，理顺了自治区、市、县机构设置。自治区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增加至二十个，基本覆盖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各个部门，明确提出“健全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工作规程，明晰相关单位职责，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相关单位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联系教育督导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优先发展教育中参与教育督导的作用。教育督导机构要完全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只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期望，现阶段教育督导机构运行中存在定位、职能、边界、分工等诸多问题，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育部门，实际上更有利于开展教育评价工作。

二是突出队伍建设。督学队伍总体上人员严重不足，各级督学都面临专职少兼职多、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条件保障不够、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意见》重视教育督导队伍建设，充实教育督导力量。从数量上看，督学要按与学校数1:5配备，考虑到一些学校规模大校区多，可按1:1配备督学，合理确定督学入校督导的工作量；从能力上看，督导工作要求督学熟悉教育法律法规，会听课评课，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对督学专业水平要求较高。所以《意见》明确了督学要身体健康、有行政管理经验或教学教研教育管理经验，要定期开展督学培训，新任督学必须接受岗前培训；从条件保障上看，要落实督学工作待遇，尤其是开展教育督导工作中产生的通信、交通、食宿、劳务等费用，积极支持督学晋升职级或职称，在办公用房、设备等方面，为教育督导工作提供必要条件，提高督学工作积极性。

三是强化结果运用。长期以来，督导报告缺乏权威性，督导意见被“束之高阁”，常常督过就完，整改问责不力，没有真正形成震慑。此次《意见》从完善报告、规范反馈、强化整改、健全复查、完善激励、严肃约谈、建立通报、压实问责等8个方面的制度，规范督导结果的运用，强化教育督导权威性，提高教育督导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总的来说，《意见》对全区教育督导机构的设置、加强人员队伍建设、规范工作程序、强化结果运用进行了清晰的顶层设计，对我市制定落实《意见》的具体措施和今后开展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等职能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性。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教育督导机构和教育督导法规制度，充实委员会成员单位，明晰职责，健全工作规程，充分发挥成员单位的教育督导作用，按比例配备督学并加强能力提升与管理，全面落实督导职责，更加注重对督导结果的运用，充分发挥督导的作用，为办好首府教育贡献力量。
